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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修訂〈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協議》 

答問集 

1. 修訂協議與 2015年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有何不同? 

修訂協議系統地疏理及總結過去 CEPA 系列有關服務貿易開

放內容，並因應現今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內地投資政策趨向，以

及兩地經貿合作進展等因素，整合一份更開放更全面的開放內容，

當中所涉及的領域廣泛，包括金融、法律、會計、建築及工程、

電信、文化、旅遊、分銷和教育等服務。 

修訂協議進一步全面放寬澳門企業進入內地服務市場的門檻，

透過降低企業資本資產要求、放寬持股比例限制、擴大開放領域、

由批准制度簡化至備案管理等，擴大內地對澳門服務貿易的開放

範圍，為澳門企業及服務提供者開拓內地市場提供更便利條件，

有助提高兩地服務貿易的發展水準及空間，促進鼓勵兩地投資並

深化便捷度。 

2. 修訂協議簽署後，《服務貿易協議》仍然有效嗎? 

這次修訂主要針對《服務貿易協議》附件 1《內地向澳門開

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表 1《對商業存在保留的限制性措施(負

面清單)》進行縮減和修訂，以及對表 2《跨境服務開放措施(正

面清單)》增加新的開放措施。除相關修訂內容外，《服務貿易協

議》的其他內容仍然有效並繼續實施。 

3. 修訂協議在實行國民待遇方面有何進一步優惠? 

內地對澳門實現國民待遇的服務部門由 62個增加至 6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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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會計、建築及設計、工程、設備維修和保養、批發銷售、鐵

路運輸及貨運代理等服務。澳門服務提供者可通過商業存在的形

式進入內地市場，與內地投資者享有同樣的市場准入條件，有利

吸引澳門企業開拓內地市場。 

4. 修訂協議在哪些方面反映澳門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享受更優

惠及便利的待遇? 

為推動與粵港澳大灣區在服務領域的深度融合，修訂協議共

提出 11 項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實施的進一步服務開放措施，當

中包括推動金融、法律、稅收服務、教育、建築工程及旅遊等服

務領域擴大開放的政策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率先實施。在大灣區先

行先試措施為澳門企業提供更優惠的市場准入條件，開放了更多

領域的投資機會，為澳門企業及專業人才在通過粵港澳大灣區提

升服務業方面的能力和素質創造了更好機會，有利促進在粵港澳

大灣區內實現服務貿易全面自由化。 

5. 是次修訂對澳門金融服務業有何開放政策? 

修訂協議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制定多項對外開放措施，放寬了

澳門銀行和保險機構進入內地的市場准入及運營條件等方面的

要求，以及縮減合資證券公司的業務範圍等限制，進一步提升內

地對澳門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 

6. 澳門銀行及保險業有哪方面的進一步開放措施? 

新措施包括取消澳門保險公司進入內地保險市場須有 30 年

以上經營歷史及在內地設代表處兩年以上的條件、取消澳門服務

提供者在內地不得設立保險公估機構的限制、鼓勵內地金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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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澳門作為區域發展總部推動與葡語國家市場業務、取消澳企投

資內地銀行業金融機構的 60 億美元資產的要求、放寬澳門銀行

在內地分行的業務範圍限制等。措施有效為澳門銀行及保險企業

開拓內地市場構建更理想的投資環境，促進澳門和內地金融機構

的業務合作與相互發展，實現互利雙贏。 

7. 修訂協議刪除了電信及文化領域正面清單，對澳門投資者來說有

何意義? 

修訂協議將文化及電信領域正面清單轉入商業存在的負面清

單；以及跨境服務開放措施的正面清單內。整合後，以更開放更

透明的負面清單加正面清單模式管理，在負面清單中除了保留的

限制性措施外，內地對符合條件的澳門服務提供者進入內地再無

特殊限制，反映內地對澳門文化及電信服務的進一步支持，對鼓

勵澳門投資者進入內地起著積極作用。 

8. 通過是次修訂協議，電信服務領域如何受惠? 

電信服務領域中轉入跨境服務的正面清單中增加了開放措施，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銷售在澳門使用的固定/移動電話卡的地點，

從廣東省擴大至內地全境。 

9. 文化服務領域在這次修訂協議中有何進一步開放措施? 

文化服務領域修訂了保留限制性措施，放寬澳門企業在內地

從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服務的持股限制由 49%增至70%。

視聽服務方面，將更多電影院服務、電影或錄像的製作和發行等

服務轉入負面清單管理；保留在跨境服務的正面清單中有關合拍

影片及合拍電視等服務亦放寬限制，包括取消國產影片（含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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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由內地第一出品單位提出申請需經國家廣電總局批准後才可

在澳門進行後期製作的限制，以及取消收取內地與澳門電影合拍

立項申報管理費用等。 


